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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福州泰禾锦兴置业提供 

差额补足义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州泰禾锦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泰禾锦兴”）与天津欧神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及朋石（北

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朋石投资”）签署了《商品房购买协议》（以下简

称“《购买协议》”），泰禾锦兴合计以人民币 118,346 万元购买欧神诺和朋石投资

共同持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58 号的远洋国际中心 B 座北京辉盛庭

国际公寓(详见公司 2016-197 号公告)。 

现为了保证上述交易事项的顺利达成，公司同意为泰禾锦兴与欧神诺及朋石

投资签订的《购买协议》中约定的交易金额提供差额补足义务并签署相关协议。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7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提供差额补足义务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标的基本情况 

福州泰禾锦兴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15层A区-1573（自贸试验区）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设立时间：2016年8月18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施工；对房地产

业、工业、农业的投资。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经营状况：泰禾锦兴为新设立公司，净资产为0元，尚未实现营收。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泰禾锦兴与欧神诺、朋石投资就《购买协议》中约定的交易金

额提供差额补足义务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 

四、董事会意见 

1、提供差额补足的原因 

公司为子公司泰禾锦兴此次收购所需资金提供差额补足义务是为了促进其

交易的顺利达成，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且泰禾锦兴所收购项目北京辉盛庭国际公

寓前景良好，整体风险可控。 

2、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泰禾锦兴所收购项目前景良好，公

司为其此次收购所需资金提供差额补足义务符合公司利益，且整体风险可控。 

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泰禾锦兴此次收购所需资金提供差额补足义务是为了促进其

交易的顺利达成，有利于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且泰禾锦

兴所收购项目前景良好，整体风险可控。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

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为子公司提供差额补足义务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